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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　要

我國民法於 1999年增訂旅遊契約章節，以釐清法律關係，明確化旅遊營

業人與遊客的權利義務。其中，民法第 514條之 8規定，旅客就時間之浪費得

請求金錢賠償，此為旅遊契約所特有之規定。在侵權行為或債總規範之中，並

未明文承認時間之浪費得作為損害賠償對象。本文以臺灣高等法院 104年度上

易字第 1115號民事判決為引導案例，從損害性質與賠償對象出發，分析立法

理由、學說、實務見解，具體化民法第 514條之 8所謂「時間之浪費得請求金

錢賠償」的適用，以及損害賠償額計算上之問題。

旅遊契約目的在於紓解身心利益，且旅遊性質上必定伴隨旅客時間的流

逝，債務不履行將會對旅客造成時間浪費之精神痛苦，而具有特殊性。民法第

514條之 8為「紓解身心之利益」之非財產上損害可請求慰撫金之特別規定，

優先民法第 227條之 1適用。就賠償額之計算，現行法下以旅遊費用總額每日

平均之數額為賠償金額上限，與慰撫金之功能有所衝突，應同一般慰撫金計算

方式，視瑕疵程度、旅遊目的、實際上所浪費時間之長短、債務人可歸責程度

及其他具體情事，斟酌決定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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